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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更新阶段背景下，普遍存在着既有容积率转移机制运行流程不顺畅、决策依据不充足

及实施效能不显著的问题。为了对该机制予以优化，本研究在系统梳理开发权转移(TDR)理论脉络与实

践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以分级分类决策流程及多部门协同规则为核心的决策管理框架，并提出了包含

“潜力–价值–影响”三维度的精细化技术工具箱，其中明确了潜力评估的多因子指标体系、价值测算

的复合模型与公共价值修正系数，以及影响评价的多维度仿真标准。研究显示，通过建立起差异化的转

移规则、重塑审批管理流程且完善配套政策，能够有效提升容积率转移机制的运行效率、公平性及风险

管控能力，为存量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系统的技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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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 development entering the stage of stock renewal, there are common 
problems such as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the existing plot ratio transfer mechanism is not smooth, 
the decision-making basis is not sufficien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efficiency is not significant.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mechanism, based on systematically combing the theoretical context and prac-
tical mode of development right transfer (TDR),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decision management frame-
work with hierarchical and classified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multi department collabo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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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s as the core, and proposed a refined technology toolbox with three dimensions of “potential 
value impact”, which defined the multi factor index system of potential evaluation, the composite 
model of value measurement and the correction coefficient of public value, and the multi-dimen-
sional simulation standard of impact evalua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by establishing differen-
tiated transfer rules, reshaping the approval management process and improving supporting poli-
cies,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fairness and risk control ability of the plot ratio transfer mechanism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and a systematic technical solution can be provided for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stock space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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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阶段我国城市发展的主体方面已经从进行增量扩张进入到开展存量提质的全新阶段，容积率转

移作为用来平衡历史保护、功能优化及开发激励等方面的重要政策工具，有效开展实施对于推动城市更

新来讲具有关键意义。然而，现有的机制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普遍地面临着流程较为复杂、决策标准较模

糊、部门协同存在不足及实施效果并不均等现实困境。从理论的层面来看，既有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开展

宏观政策方面的探讨及进行案例的引介，对于机制内部精细化的决策模型、量化评估及流程管控等技术

环节关注得不够充分，导致学术成果对管理实践所起到的支撑作用比较有限。从实践的层面来说，规则

的缺失及工具的匮乏使得容积率转移项目常常引发公平性质疑，并且衍生出新的空间矛盾，难以系统性

地达成预设的规划目标。因此，从管理技术及操作流程的层面，对容积率转移机制开展系统性的诊断及

优化构建，成为一项紧迫且具备现实价值的研究课题。 

2. 容积率转移(TDR)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演进 

2.1. 理论演进脉络 

TDR 制度的核心理论基石源于产权理论与规划管控的互动，早期研究关于产权界定与交易可解决外

部性的思想，为开发权作为一种可分离、可交易的财产权提供了经济学基础。随后，在土地分区管制引

发的争议背景下，TDR 被视作一种在不触及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对因公共管制(如历史保护、生态保育)
而受限的土地所有者进行价值补偿的“平衡工具”[1]。制度经济学视角进一步指出，TDR 市场的有效运

行依赖于清晰界定的产权、低交易成本以及稳定的制度环境。近年研究则更多关注 TDR 在实现“增长管

理”、保护农地与开敞空间、推动“包容性规划”等方面的社会与环境综合效益。 

2.2. 国内外实践模式比较 

国际经验呈现多元化模式，美国模式以市场驱动为主导，如纽约剧院区的 TDR 用于历史保护，其成

功依赖于高度成熟的房地产市场、精细的“发送–接收区”划定规则及相对简化的审批流程。欧洲模式

则更强调政府引导与规划整合，常将开发权转移与城市更新、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捆绑，作为实现特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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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政策目标的规划工具，政府在其中扮演更积极的“经纪人”或“储备银行”角色。国内探索始于 1990
年代，以上海“田子坊”、广州“恩宁路”等历史街区更新为代表，但多呈现“项目制”“一事一议”

特点，缺乏系统性的制度设计。 

2.3. 本研究的理论缺口与贡献 

既有研究与实践呈现两大共性缺口：一是“制度–技术”脱节，即宏观制度讨论多于微观可操作技

术支撑，尤其缺乏与我国法定规划体系深度融合的决策流程与技术标准工具箱；二是“价值–影响”评

估薄弱，现有价值测算多依赖房地产评估方法，忽视规划带来的公共价值与社会效益，影响评价也缺乏

系统性仿真技术与多部门协同的评价标准。本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进行补充：通过构建“分级决策流程”

与“三维技术工具箱”，将 TDR 这一制度构想，转化为可嵌入我国现行规划管理体系的技术规则与操作

方案，旨在实现从“个案协商”到“规则之治”的范式转变。 

3. 存量更新中容积率转移机制的问题诊断 

3.1. 运行流程与既有模式分析 

现行容积率转移流程的困境根植于详细规划编制与审批管理体系的脱节，依据《城市、镇控制性详

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1，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实施规划管理的直接法定依据，其核心在于对具体地块的土

地使用和建设强度提出明确的控制指标。然而，当前绝大多数已批控规在编制阶段并未预设容积率转移

的合法通道与空间载体。发送区与接收区的认定缺乏控规层面的前置性技术论证，发送区的划定往往事

后依赖于建筑质量或历史价值评估，接收区的选择则被动寻找控规中留有“弹性”或“预留”条款的地

块。审批流程涉及的规划资源、住建、发改等多部门协同困难，其根源在于《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所确

立的“一书三证”规划许可制度并未涵盖容积率转移这一特殊情形，导致各部门在缺乏上位法授权与统

一操作规程的情况下，只能依据自身职能进行片段化审查。 

3.2. 关键矛盾与实施瓶颈识别 

核心矛盾体现为发展权市场化配置需求与规划刚性管控体系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从城乡规划专业视

角审视，容积率本质是详细规划中对地块开发强度的核心控制指标，其调整必须遵循《城乡规划法》3及

详细规划编审办法规定的法定程序。利益量化矛盾表面是补偿标准问题，深层是规划价值捕获与分配机

制缺失。发送区因规划限制(如历史保护、生态管控)而丧失的开发权价值，以及接收区因获得额外容积率

带来的增值收益，均未在规划编制阶段通过系统的价值评估模型予以显化和平衡[2]。规划协同矛盾尖锐

化，是因为单个项目的容积率转移行为可能碎片化地突破片区总体规划确定的建筑总量、基础设施承载

力及空间形态管控要求，而现行规划体系中缺乏在街区乃至更大范围内进行开发权总量动态平衡与空间

调配的机制。实施瓶颈的症结在于流程非法定化。从规划调整的启动、论证、公示到审批，容积率转移

未能完整纳入控规修改或规划条件变更的标准化流程。 

3.3. 问题根源的综合性归纳 

具体而言，当前三大技术环节均存在模糊性： 
 

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B8%82%E3%80%81%E9%95%87%E6%8E%A7%E5%88%B6%E6%80%A7%E8%AF
%A6%E7%BB%86%E8%A7%84%E5%88%92%E7%BC%96%E5%88%B6%E5%AE%A1%E6%89%B9%E5%8A%9E%E6%B3%95/59
28976  
2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1/25/content_5711996.htm  
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
%9F%8E%E4%B9%A1%E8%A7%84%E5%88%92%E6%B3%95%EF%BC%882015%E4%BF%AE%E6%AD%A3%EF%BC%89/22385
524  

https://doi.org/10.12677/ulu.2026.14201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B8%82%E3%80%81%E9%95%87%E6%8E%A7%E5%88%B6%E6%80%A7%E8%AF%A6%E7%BB%86%E8%A7%84%E5%88%92%E7%BC%96%E5%88%B6%E5%AE%A1%E6%89%B9%E5%8A%9E%E6%B3%95/592897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B8%82%E3%80%81%E9%95%87%E6%8E%A7%E5%88%B6%E6%80%A7%E8%AF%A6%E7%BB%86%E8%A7%84%E5%88%92%E7%BC%96%E5%88%B6%E5%AE%A1%E6%89%B9%E5%8A%9E%E6%B3%95/5928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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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评估层面：缺乏标准化的评估因子与权重体系。评估多侧重于建筑本身的历史价值或破败程度，

而忽视了地块在城市结构中的“战略价值”(如是否位于城市风貌廊道、是否为公共空间网络的关键节点)
以及产权整合的难易程度，后者直接决定了转移在操作上的可行性。 

价值测算层面：方法单一且忽视公共价值。目前多采用市场比较法或剩余法，估算的是发送区开发

权的“市场价格”或接收区的“增值收益”。然而，容积率转移往往伴随着历史保护、生态效益、公共

空间增加等正外部性，这部分“规划创造的公共价值”在现行测算中被忽视，导致补偿标准可能无法完

全反映社会整体收益，也易引发公平性争议。 
影响评价层面：评价维度不完整，技术标准缺失。评价多局限于交通和市政设施的容量校核，且多

为静态的、定性的判断。对于城市形态、景观风貌、社区活力等难以量化的社会空间影响，缺乏有效的

模拟工具(如城市设计三维仿真、风热环境模拟)和公认的评价标准，导致接收区选址和增容规模决策的科

学依据不足。 

4. 容积率转移的决策机制与管理优化框架 

4.1. 核心目标与基本原则确立 

重构机制的核心目标在于将容积率转移这一市场工具彻底纳入城乡规划法定管理体系，使其运作完

全遵循《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确立的规则。这意味着容积率转移不再是一个游离于

规划审批之外的协商过程，而是成为详细规划编制与修改的有机组成部分。规划引领原则要求，任何容

积率转移的发起、论证与许可，其唯一合法依据是经法定程序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3]。发送区与接收

区的认定，必须基于对现行控规的全面评估，发送区应是规划中明确需要降低开发强度以落实特定公共

政策目标的地块，接收区则需在规划层面论证其具备接纳额外开发容量的空间条件与设施支撑。总量平

衡原则强调，转移操作必须在街区或特定规划管理单元的建筑总量控制前提下进行，规划资源部门需在

详细规划中预先划定“发送–接收”平衡区，并建立动态的规划指标台账，确保任何转移行为都不会导

致区域总开发规模突破上位规划确定的刚性上限。 

4.2. 分级分类的决策流程设计 

“简易修改程序”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其设计需借鉴公共政策中的“比例原则”与行政法中的“程

序正当”理念。若转移仅涉及地块内部开发强度的调整，不改变用地性质、不突破“四线”(红线、绿线、

蓝线、紫线)控制、且经专题论证对周边交通、设施影响可控，可参照办法中的简易修改程序。此程序的

“简易”体现在审批环节的缩减，但技术论证的深度不能降低。其核心是建立一个标准化的、以“负面

清单 + 技术合规性审查”为核心的快速通道。规划资源部门可组织专家和相关部门，对申请人提交的、

符合既定模板的“容积率转移专项技术论证报告”进行审查，通过后即可报原审批机关备案或批准。这

既提高了效率，又以标准化的技术论证确保了规划的严肃性。 

4.3. 多部门协同与权责划分优化 

决策流程的设计应严格对应《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中关于规划修改的不同情形

与程序，路径一为“规划编制纳入式”，适用于正在编制或修编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在此阶段，规划编

制单位应主动识别片区内潜在的发送地块与接收地块，将容积率转移作为规划方案的一部分进行系统设

计，明确转移的规模、方向、空间落位及规划控制要求，并随同规划草案一并履行公示、论证、报批程

序。路径二为“规划修改触发式”，适用于已批控规下的个案转移申请。此路径必须启动详细的规划修

改程序。其具体流程的简繁，取决于转移行为对原控规控制体系的冲击程度。若转移仅涉及地块内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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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强度的调整，不改变用地性质、不突破“四线”控制、且经专题论证对周边交通、设施影响可控，可

参照办法中的简易修改程序，由规划资源部门组织必要论证后报原审批机关备案或批准。若转移涉及用

地性质变更、突破重要控制线、或对片区功能结构产生显著影响，则必须启动完整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修

改程序，包括编制修改必要性论证报告、修改方案、进行公示并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最终报原审批机

关审查批准。 

4.4. 管理工具箱与评估方法构建 

规划技术工具箱的构建应服务于详细规划编制与修改的论证需求，发送区潜力评估的核心是规划合

理性论证。评估报告需详细阐述该地块为何需要在规划层面降低开发强度，理由可能包括：落实历史文

化保护区的风貌管控要求；增加公共开放空间以提升环境品质；降低开发强度以修复生态系统；为重大

基础设施让渡空间等。评估必须基于详细的现状调研与规划分析，并明确降低强度后地块的新的规划用

途与控制指标。接收区影响评价的本质是规划修改的可行性论证[4]。评价必须采用系统性的规划分析方

法，包括但不限于：基于城市设计准则的空间形态模拟，评估新增开发量对街区天际线、街道尺度、视

觉通廊的影响；基于交通模型的交通影响分析，量化评估对周边路网服务水平的影响，并提出具体的交

通改善措施；基于容量评估的基础设施承载力复核，校核给排水、电力、通信等市政设施的保障能力；

基于人口预测的公共服务设施供需评估，确保教育、医疗、文化等设施能满足新增需求。价值测算方法

需从单纯的房地产价值评估，转向包含规划价值、社会价值、环境价值的综合评估。 

5. 容积率转移机制的优化策略与实施建议 

5.1. 差异化的转移规则优化设计 

容积率转移的实施路径必须严格对应《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所确立的规划修改

程序，并依据发送区与接收区的空间关系、规划属性差异进行技术性区分。对于发送区与接收区位于同

一法定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内的转移，应优先采用“规划编制单元内平衡”模式。规划编制单位在

修编或调整单元控规时，需同步开展开发权转移的专题研究，将发送地块的降容与接收地块的增容作为

规划方案的整体进行技术论证，明确转移的规模、空间落位及相应的规划控制条件调整，并随同规划方

案一并履行公示、报批程序。对于跨编制单元的转移，则必须启动正式的控规修改程序。此情形下，规

划资源部门需组织编制跨单元容积率转移专题论证报告，核心论证内容包括转移的必要性、对两个单元

乃至更大区域功能结构、基础设施承载力、空间形态的综合性影响，并需分别征求发送单元与接收单元

所在地区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5.2. 流程再造与审批管理优化 

流程优化的核心是将容积率转移的全过程无缝嵌入现有的详细规划编制与实施管理流程，形成以规

划资源部门为主导、各专业部门提供技术支撑的协同审批链。当转移申请提出后，规划资源部门的首要

职责是判定其是否构成对已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改。若构成，则立即启动规划修改程序，组织编制修

改必要性论证报告。该报告需整合多专业部门的技术审查要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需对发送区建筑物

的处置方式(拆除、修缮、改造)提出明确的技术审查意见，确保其符合建筑管理、历史保护等相关规范[5]；
交通主管部门需对接收区进行独立的交通影响评价，其结论应直接转化为规划修改方案中必须落实的交

通改善措施或设施配建要求；园林绿化部门需评估转移对区域绿地系统的影响，并提出补偿或优化要求。

这些专业审查意见不是独立的平行审批环节，而是作为规划修改必要性论证报告的技术附件，由规划资

源部门统筹后，形成完整的规划修改方案上报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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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配套制度与政策保障建议 

规划编制中，应在街区或特定管理单元层面探索建立“开发权储备与转移”的规划图则。这一机制

的构想源于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明晰化”与“市场创造”理论。具体而言，在编制或修编详细规划时，

同步开展“开发权普查”，识别并“储备”两类地块：一类是因规划需严格保护(历史、生态、安全)而明

确降容的“潜在发送地块”；另一类是基础设施和空间承载力有盈余、规划鼓励集约开发的“潜在接收

地块”。通过规划图则明确这些地块的位置、可转移/接收容积率的上限、转移的优先级和规则。这相当

于在规划层面预先创设了一个清晰、合法的“开发权市场”框架，将事后的、个案的谈判，转变为事前

的、规则化的配置。其法律保障源于将“储备与转移规则”作为详细规划的附件，使其具有法定效力。

潜在风险包括储备地块的产权人意愿变动、市场价值波动导致转移不活跃等，为此可配套设计“政府优

先购买权”(作为最后购买者，以保障规划实施)和“价格调整机制”(定期评估并公布指导价区间)。 

6. 结论 

此研究经由对容积率转移机制运行瓶颈做系统诊断，并在梳理国内外 TDR 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构

建一个以分级决策流程以及由具体指标体系、复合测算模型和多维仿真标准构成的“潜力–价值–影响”

三维评估工具当作核心的管理优化框架，进而提出差异化的实施策略。该框架特别对“开发权储备机制”

和“简易程序”等关键制度创新进行了深入论证。该成果把复杂政策目标转变成为清晰技术规则与操作

流程，为城市规划管理部门供给能够直接应用的系统性解决方案，有助于提高审批效率、保障利益分配

公平程度、防控过度开发风险，对于推动城市存量空间高质量可持续更新具备明确实践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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